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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教计〔2015〕82 号 

 

 

洛 阳 市 教 育 局 
关于做好涉农资金和教育项目督导检查工作的 

通    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按照省教育厅《河南省教育系统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实

施方案》和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涉农资金

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为保证涉农教育资金专

项整治行动顺利实施，全面彻底清理涉农教育资金违法、违纪、

违规使用问题，管好用好涉农教育资金，进一步促进教育项目

建设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经研究，市教育局将于近

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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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对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涉农资金和教育项目建设情况进行

专项督导复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教育系统涉农资金督导复查 

（一）复查范围 

我市教育系统涉农资金检查范围为 2013、2014 年度财政预

算安排用于教育系统的各项涉农专项资金；2010 年以来，财政

和审计部门对涉农资金的各种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和处理情

况；专项整治期间群众举报的事项。 

教育系统涉农专项资金项目主要内容： 

1.“三区”人才计划教师专项工作补助经费； 

2.农村教师绩效工资补助经费； 

3.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（中央）； 

4.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（中央）； 

5.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补助经费； 

6.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资金； 

7.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； 

8.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； 

9.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工资性补助资金； 

10.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资金； 

11.国家助学金、奖学金、国家助学贷款贴息等资金。 

伊川县 2013、2014 年涉农的各级各类专项资金。 

（二）复查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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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清理、检查

和纠正涉农资金申请、分配、拨付、管理、使用过程中是否存

在以下问题： 

1.利用资金、项目管理权，贪污、受贿，谋取私利； 

2.冒领、私分生均公用经费、生活补助资金和助学金等； 

3.项目申报弄虚作假，套取和骗取财政资金； 

4.截留、挪用财政专项资金； 

5.违反政府采购及招投标管理规定； 

6.资金拨付不足额、不及时，滞留、延压项目资金； 

7.未按规定时间启动项目、未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； 

8.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未经批准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内容、地

点； 

9.其他违规违纪违法问题。 

二、教育建设项目检查 

（一）检查范围 

1.2012 年以来的学前教育建设项目； 

2.2012 年以来的教师周转房建设项目； 

3.2012 年以来的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;  

4.2012 年以来的校舍维修建设项目； 

5.2012 年以来的薄弱学校改造项目； 

6.2012 年以来的高中改造项目。 

（二）检查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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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计划的落实情况：主要检查在建项目建设性质、内

容、规模是否按国家下达的计划落实，是否按照规定的时间节

点开工或完工，有无擅自改变建设内容和规模、擅自提高建设

标准、擅自扩大和减少建设面积等情况。    

2.工程建设质量情况：主要检查工程是否严格按照基本建

设程序及有关技术标准、规划和管理制度组织施工；是否实行

了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；有

无未进行竣工验收、备案即投入使用的现象；有无不合格的项

目。 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：主要检查项目县是否设立工程资金

专户，地方配套资金是否落实，对专项资金实行专帐核算、集

中支付、封闭运行；工程资金是否按工程进度拨付，拨付审核

程序是否合规、规范；有无将资金下拨到乡镇或学校的现象；

有无套取、克扣、截流、挤占、挪用工程专项资金或用于偿还

过去拖欠的工程款和其它债务情况。 

4.档案管理情况：主要检查工程项目档案是否建立并完善，

做到一校一档，规范管理；项目审批文件、项目招投标、勘察、

设计图纸，承包合同，施工、监理等资料是否齐备；工程技术

管理、施工日志、竣工验收、审计、预决算等相关资料是否齐

全。 

5.已交付项目使用情况：主要检查已建成项目交付使用情

况；房屋和设备使用情况及利用率；项目建设成效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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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查方式 

涉农专项资金整治行动督导复查和教育项目检查采取听、

看、查、访、议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督导检查。听取各县（市、

区）关于涉农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各项工作开展和教育项目建设

情况汇报；查看相关资料，有针对性的选取资金规模大和群众

关心、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，采取检查项目资料、资金拨付凭

证，进行现场实地查看的方式进行督导复查。 

四、报送要求 

各县（市 、区）要以正式书面文件的形式上报“复查报告”。

复查报告的内容必须包括：是否按照要求成立涉农资金专项整

治行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；是否制定了实施方案；是否认真组

织对本辖区内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和复查。 

市教育局将组织人员对各县（市、区）涉农教育资金自查

自纠情况和教育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，请提前做好相关准备

工作，检查时间、人员另行通知。 

 

 

 

2015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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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5 日印发 


